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评选暂行办法

　　

第1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规范优秀重点新产品评选与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评选优秀重点新产品并给予经费后补助，旨在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建知名品牌，推进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发挥重庆市重点新产品计划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第三条 重庆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共同实施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的评选、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范 围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的优秀重点新产品是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在同类产品中性能突出、有自主知识产权、采用先进技术标准、市场竞争力强、产业化前景好、属于我市优先重点发展领域、符合国家及我市有关产业政策、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贡献的新产品。

第五条 优秀重点新产品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已列入重庆市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并在有效期内通过重点新产品鉴定；
（二）已获得自主知识产权且市场占有率较高；

（三）拟申报的产品年销售收入2000万元以上，有较高的利税率；

（四）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无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第三章 申报与评选
第六条 优秀重点新产品评选每年组织一次，原则上每个企业每年限额申报一项，申报截止时间为4月30日。

第七条 申请单位向市科委提出申请，并向市科委提交以下申报材料（一式五份）：

（一）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申报表；

（二）重点新产品鉴定证书；

（三）产品知识产权与品牌状况的有效证明；

（四）产品创新程度、销售收入和纳税情况等方面的有效证明。

第八条 市科委组织专家对经形式审查符合申报条件的产品进行评选。专家从重庆市科技咨询专家库抽取，评选专家组不少于五名奇数专家，由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共同组成。

第九条 市科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对通过专家评选的重点新产品进行会审，共同命名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并颁发证书和授牌。 

第十条 市科委在其网站和有关媒体上向社会公布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名单。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一条 优秀重点新产品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不收取任何费用。市科委对入选优秀重点新产品的单位一次性给予一定额度的新产品研发拨款补助经费。

 第十二条 优秀重点新产品证书有效期为两年。优秀重点新产品评选接受社会监督，对于有异议的产品，任何单位和个人可向市科委提出质疑，市科委会同市级有关部门根据情况进行调查或组织复议，并反馈调查结果。

 第十三条 新产品研发拨款补助经费为财政专项科技拨款，原则上只能用于新产品开发等科技研发活动。

第十四条 被评选为重庆市优秀重点新产品的产品，优先推荐申报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

第十五条 对于弄虚作假或采取不正当手段骗取优秀重点新产品的单位，收回其证书和授牌，并全额退还财政拨款补助经费，视情节取消该单位两年内申报重庆市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的资格。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科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